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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岁女孩渴望自由
尖叫着从六楼跳了下去……

如果你恨他（她），就拉（他）她搞传销，因为那里是地狱。

20岁的常慧和21岁
的常晓梅，二人原本是
无话不谈的侄女和小姑
关系。可如今，常晓梅
跳楼身亡，常慧昨天则
被判11年。造成这一惨
剧的可以说是常慧自
己，但真正的罪魁祸首，
则是传销。

涉世未深，被拉进传销组织
常慧高中毕业后，执意要自己

去外面打工，希望能靠自己闯出一
番天地。听同学说有不错的工作机
会时，常慧相信了，便跟着同学来到
了新密，就这样常慧糊里糊涂地被
同学拉进了传销组织。

刚开始常慧还不愿“加入”，但
在几天的“洗脑”和“拘禁”后，常慧
终于没能坚持住，她按“领导”的要
求，缴纳了入会费2800元，看着自己
辛苦的血汗钱就这样进了别人的腰
包，常慧心里说不出的难过。

“领导”告诉她，只要能在组织
里好好“工作”，“业绩”好了自然会
有可观的收入。当时的标准是，每
发展一个下线就有520元的报酬。

发展下线，在经过多次尝试未果后，常慧想
到可以找身边亲近的人试试。

常慧想到了自己的姑姑常晓梅，“姑姑只比
我大一岁，我们关系也不错，我就给姑姑打了电
话”。

去年 8月初，她告诉常晓梅，自己在这边工
作的不错，一切顺利，现在有一个工作机会，问
常晓梅愿不愿意过来。常晓梅一听，立即就答

应了，带着兴奋的心情，去年8月9日，常晓梅从
云南老家坐上了北上的火车，去新密投奔自己
的侄女。

火车到郑州后，常晓梅看到了前来接自己
的常慧，是既感动又兴奋，常慧在与姑姑简单聊
了聊之后，便催促着常晓梅与自己坐车回新密
的“家”，但常晓梅没有想到，自己进了侄女所谓
的“家”之后，就再也没能出来。

顺利到达新密，并在常慧的“家”安顿好之后，
常慧便带着常晓梅，又约了一个自己的朋友杨洋，
三个女生在一起高兴地吃了中饭，又逛了一下午。

到了晚上，家里又来了几个常慧的朋友，他
们滔滔不绝地讲着自己收入的可观，常晓梅听
着，总感觉他们像是有意跟自己说的一样，但也
没太在意。

第二天上午 8 时许，七八个人突然来到了

“家”里，接下来，这几个人便开始给常晓梅讲授
传销知识，本来还迷糊的常晓梅开始明白了事
情的真相。

到了中午，常晓梅称自己要回家，并拿着行
李往外走，这时，房间里的人都堵住了她，不让
其离开，常慧也拉着她，不让她走。

在控制住常晓梅后，这些人开始轮流给其
“上课”，劝她加入，常晓梅坚决不答应。

劝说没用，他们便软禁了常晓梅，几人轮流
在常晓梅身边“站岗”。看守的人中有一个叫
范东的30多岁男人，他外表凶悍，常晓梅看到他
就直打哆嗦，范东夜里就躺在房间的门口，常小
梅试图强行离开，范东拦腰就把她抱进了屋
里。

逃跑无望的常晓梅从 11日下午到 12日早

上，一直不停地哭泣，连连乞求几个人放过自
己，然而这些人毫不为之所动，任由她自己在那
儿哭。

2010 年 8 月 12 日上午 9 时许，常晓梅躲到
了六楼阳台上，这时她的情绪已经濒临崩溃，就
这样，21岁的常晓梅选择了用死亡来换取自由，
她尖叫着从六楼阳台跳了下去……

侄女3人被判重刑
当天，常慧等3人被警方传唤到案，对于姑姑因

自己的欺骗和拘禁而失去生命，常慧深感罪孽深重，
积极配合警方。今年 1月，3人被判刑 11年。接到
判决后3人上诉至市中院。市中院认为，常慧等3人
在组织传销中，非法拘禁他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
致被害人常晓梅坠楼身亡。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拘
禁罪，因在共同犯罪中常慧分别有哄骗、限制他人人
身自由等行为，系主犯，维持了一审原判 11年的刑
罚，而另外一名被告被改判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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